关于召开浙江工商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和第九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的通知
学院内各团支部、班级：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研究生）会代表大会工作规定》《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章程》《浙江工商大学学生会章程》和《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会章程》的有关规定，拟定于2026年3月25日召开浙江工商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第九次学生代表大会和第九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为了便于各班级能够进行广泛宣传、充分酝酿人选，现将有关事项预备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省第十五次团代会、省学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围绕校党委的工作部署，坚定服务宗旨，团结带领商大青年忠实践行“九九战略”，奋力推行“两个先行”，唱响“我在窗口写青春”最强音，为学校奋力建设卓越大学贡献青春力量。
二、大会时间、地点
大会拟于2026年3月25日在综合楼二楼报告厅召开。
三、大会的主要任务
认真总结第八次学生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成绩和经验，讨论和确定我院今后一年学生会的主要任务；修订学生会章程，差额选举产生新一届学生委员会与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夯实基础、立足服务、提升层次、开拓创新，团结带领全院青年学生深入领会我校“创新强校，特色名校，融合发展，力争一流”的发展战略，以争创“双一流”建设高校为契机，全力以赴，为把我校建设成为“立足浙江，服务全国，贡献人类”的卓越大学而不懈奋斗。
四、大会的主要议程
1.听取和审议浙江工商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第八届学生委员会和第八届研究生委员会工作报告；
2.讨论修订《浙江工商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学生会章程》和《浙江工商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研究生会章程》；
3.选举产生新一届学生委员会委员和研究生委员会委员；
4.选举产生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和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
5.选举产生浙江工商大学第二十一届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和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6.选举产生浙江工商大学第十一届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和研究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7.学院党委领导讲话。
五、关于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
学代会、研代会的召开是我院学生工作、研究生工作和团学工作的一件大事，经院党委、院团委和院学生会、研究生会研究，报校团委和校学生会、校研究生会批准，决定成立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各基层团支部、班级要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工作，精心组织，认真准备，配合筹委会做好各项工作，保证本次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六、相关要求
1．学代会材料
电子材料（附件5至附件9、委员候选人照片）需在3月21日（周六）中午12:00之前提交至院学生会联合秘书部电子邮箱（zgstjysxxyxsh@126.com）；纸质材料（附件5、6、9）需在3月21日17:00-18:00提交至钱江湾生活区23幢寝室楼下，联系人：贺佳雯（15967186030）。
2．研代会材料
电子材料（附件10至附件14、委员候选人照片）需在3月21日（周六）12:00之前提交至院研究生会电子邮箱（tongshuxueyuanyjsh@163.com）；纸质版材料（附件10、11、14）需在3月21日17:00-18:00提交至金沙港11栋楼下，联系人：王鑫宇（19818518314）。
3．委员候选人照片格式要求：一寸白底证件照，大小700K以上，以“班级+姓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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